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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衡）应急罚〔2026〕执法-1号

	文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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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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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5年11月24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接衡阳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平台转派单：有市民反映蒸湘区呆鹰岭镇S315鸡市村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有部分焊工均无焊工证，存在无证操作的行为”。2025年11月25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市民举报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查发现：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两名特种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气体保护焊氩弧焊）人员朱福元（身份证号码：430421******243515）、胡冬至（身份证号码：430422******01157X）正在作业现场进行氩弧焊作业，执法人员现场通过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平台查询，未查询到朱福元、胡冬至特种作业操作证相关信息。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气体保护焊氩弧焊）人员朱福元（身份证号码：430421******243515）、胡冬至（身份证号码：430422******01157X）存在未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行为。 
[bookmark: _GoBack]主要证据有：证据一、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本次检查执法主体适格，同时证明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合法，是一家依法登记的合法公司；证据二、《行政检查现场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行政检查结果告知书》《整改复查意见书》，由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鹏授权指定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厂长李国兵为代收人签字确认并受领送达，证明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上述违法事实属实；证据三、现场检查特种作业操作视频记录2段、照片5张；现场核查特种作业操作证视频记录2段、现场查询结果签名确认纸质材料6张（含特种作业操作人员身份证件）；现场复查视频记录1段、照片5张，证明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上述违法事实属实；证据四、调查询问笔录4份，其中拍摄李国兵、朱福元、胡冬至询问视频记录12段，其中拍摄谢鹏询问视频记录5段，证明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上述违法事实属实；证据五、朱福元、胡冬至劳动合同各1份、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员工名单表1份，证明朱福元、胡冬至系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正式员工；证据六、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关于朱福元、胡冬至转岗工作”报告，表示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对朱福元、胡冬至已进行了转岗，消除了安全隐患；证据七、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鹏的委托书1份，委托李国兵签收执法文书合法；证据八、现场电话通知征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意见拍摄视频记录1段，证明对衡阳市雁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开展检查的情况属实；证据九、李国兵、朱福元、胡冬至、谢鹏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询问人员身份情况。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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